
 
Columbia FDI Perspectives 

哥大国际投资展望 

No. 290   2020 年 11 月 2 日 
主编: Karl P. Sauvant (Karl.Sauvant@law.columbia.edu)  

执行编辑: Riccardo Loschi (Riccardo.Loschi @columbia.edu) 

 

国际投资法律与政策的盲区：促进投资保留与扩大的投资者-国家冲突管

理机制* 

Roberto Echandi
 ** 

投资者-国家冲突管理机制(CMMs)使得东道国与投资者能够在早期阶段有效

解决他们的不满，以免冲突导致 FDI 项目撤销，并减少大规模法律纠纷的发生。 

投资者-国家争端是渐续形成的。分歧会导致冲突，亦即是说，冲突是一个

“表达不满、异议或未在组织交流中达到期望”的过程1。法律纠纷是一种未被

处理的冲突，它扩大和削减为一种“明确的、集中的、由法律术语构成并期望

得到解决的分歧”2。虽然冲突通常藉由当事双方灵活使用多种解决问题的技巧

得以解决，法律争端的裁决却需要第三方法律框架的应用。 

国家是多层次的，行政管理也很复杂。在投资者的不满演变为争端之前，

政府很难辨识并解决它们。投资者-国家冲突管理机制使领导机构或联合机构能

够在冲突仍处于早期阶段时，迅速作出适当的国家层面响应。CMMs 可以是合约

性的，也可以是制度性的
3
。合约性 CMMs是事先商定的，包含在投资者与国家间

的合同中；它们特别适用于公私伙伴关系。制度性 CMMs 存在于东道国的行政结

构之中，必然要求建立领导机构负责辨识、筛选、追踪，并试图在早期阶段解

决投资者-国家冲突——类似于受韩国外国投资监察员经验启发、最近在许多国

家设立的监察员办公室4。 

有必要区分“冲突管理”与“争端预防”这两个概念5。尽管 CMMs可能有助

于预防争端，其最重要的作用在于避免投资者-国家间的不满导致投资者放弃并

中断投资。事实上，在因对政府不满而停止 FDI 项目的投资者中，只有一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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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通过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索赔——绝大多数投资者选择默默退出。

因此，ISDS 可以成功但为时过晚地阻止计划中的 FDI 扩大项目的撤销。自相矛

盾的是，虽然发展中国家竞相开展斥资巨大的宣传活动与激励措施藉以吸引

FDI，但每年约有四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投资者由于尚未解决的不满而中断其

FDI项目，这些不满多数情况下是由地方政府或专门监管机构引起的6。 

大多数导致 FDI 撤出的冲突源于所谓不利的监管变革，违约行为，实际征

收，转移与兑换限制，还有最近公共机构所缺乏的透明度与可预测性以及获取

必要政府经营许可的延误
7
。  

这些发现给予投资政策制订者几个重要启示： 

 东道国缺乏统计数据与法律基础设施来辨识、追踪和监测因政府行为导

致的 FDI 流失，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上述问题长时间未被发现。此外，与政府

行为导致的 FDI 流失相比，ISDS 的成本微不足道。然而，到目前为止，最吸引

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注意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因此，投资者-国家冲突管理机制应当成为 WTO 投资便利化议程以及贸法

委员会第三工作组讨论的核心内容。不仅应优先考虑争端防范，更应优先考虑

防止政府行为导致不愿发生的 FDI 撤资的机制。在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国际形势

下，这一点变得尤为重要——疫情对 FDI 流动的影响使得 FDI 的保留和扩大可

能比吸引新项目更容易。 

 对主管 CMMs 的领导机构来说，国际投资法是一个有用参考点，可以藉此

与投资者及关于申诉的同行机构进行基于规则的谈判。因此，CMMs 使得国际投

资协议以非诉讼的方式得到有效执行，并且有助于实现其作为促进 FDI 的风险

规避工具的初衷。 

 经验表明，CMMs能够将投资者-国家冲突的政治经济学转变成正向的动力：

相较于衡量投资者-国家冲突的成本，CMMs 可以衡量东道国政府在解决冲突、

防止 FDI 撤资以及争端升级方面的有效反应所导致的就业与投资的保留和扩大8。 

现在可以设想将国际投资法作为一种工具加以运用，使发展中国家能够以

可持续的方式保留并扩大投资与就业机会，并同时向投资者和政府提供加强其

联系的有效手段。 

（南开大学国经所郭子枫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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